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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7月 1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
 民政事務局局長將於上述會議，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

(第 91章 )第 7(a)條動議載於附錄 1的擬議決議案。立法會主席
已指示把該擬議決議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

議程上。  
 
2. 局長在動議該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(中文及
英文本 )載於附錄 2。  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  
 
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

 

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立法會會議 
民政事務局局長致辭全文 

 
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

 
主席： 
 
  我謹依照議程，動議通過我名下的議案。 
 
2.   法律援助（下稱「法援」）服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

重要一環。法援政策的目標是確保所有符合《法律援助

條例》（下稱「《條例》」）（第 91 章）規定以及具備合理

理據在香港法院提出訴訟或抗辯的人，不會因缺乏經濟

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。任何人士如欲獲得法援，必須同

時通過《條例》規定的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。 
 
3.  目前，根據《條例》第 5 條，任何人士若其可動用

財務資源不超過二十九萬三百八十元（$290,380），便符

合普通法律援助計劃（下稱「普通計劃」）的財務資格，

此限額亦適用於刑事法援。《條例》第 5A 條則訂明法律

援助輔助計劃（下稱「輔助計劃」）的財務資格限額為一

百四十五萬一千九百元（$1,451,900）。 
 
檢討財務資格限額 
4.  根據政府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向立法會匯報，政府會

每年檢討有關限額，以計及一般物價變動情況，並在兩

年一度的檢討時，考慮律師私人接辨案件的訟費變動和

其他相關因素。 
 
5.  上次財務資格限額的調整於 2015 年 7 月實施，反

映了在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間丙類消費物價

指數上升百分之七點七（7.7%）的變動。在今次的檢討，

我們建議將普通計劃和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分別上

調百份之四（4.0%），以反映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在 2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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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間錄得的累積變動。我現提出議

案，根據建議升幅，將普通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由二十

九萬三百八十元（ $290,380）調高至三十萬二千元

（$302,000），以及將輔助計劃的限額由一百四十五萬一

千九百元（$1,451,900）調高至一百五十萬九千九百八十

元（$1,509,980）。 
 
6.  我們已就是次檢討結果，知會法律援助服務局、香

港大律師公會、香港律師會，以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

會。 
 
對財政的影響 
7.  有關調整財務資格限額的建議，估計涉及法律援助

署（下稱「法援署」）每年約 140 萬元的額外經常開支。

法援署已把所需撥款納入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的預算內。

至於調整財務資格限額所涉及的工作，將由法援署的現

有人手資源承擔。 
 
8.   如立法會通過決議案，經調整的財務資格限額將於

刊憲後生效。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議案，多謝主席。 
 
 


